二、入學資格：
（一）在當地華校高中畢業或相當於華校高中之外文學校畢業或相當於國內國民中學畢業程度，學業成績在60分以上者，年齡在18足歲以上22歲以下者為優先【1995年9月1日~1999年8月31日出生者】，可申請升讀四年制大學產學合作專班。
(二）學科測驗時間及科目：
註：升讀輪調式建教合作專班緬甸及泰北地區學科測驗時間及科目(由僑務委員會指定105年承辦學校辦理之)
科目：中文、英文、數學。【中文科成績得以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之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成績代替並採加權1.25倍計分，最高為100分。】
三、凡有下列情形者，不得依本簡章之規定申請來臺升學，違反規定者，不予錄取入學，已入學者，應令撤銷學籍。
[bookmark: _GoBack](一)相當於國內大學畢業程度（含5年制中學結業）者。
(二)已經內政部許可喪失中華民國國籍核准有案且尚未取得他國國籍者。
(三)在臺原有戶籍，所持中華民國護照蓋有「尚未履行兵役義務」戳記者。

